
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05學年度 

地方教育輔導—實地巡迴服務實施計畫 

 

一、依據 

「師資培育法」第 15 條、「師資培育之大學申請辦理地方教育輔導工作經費補助要

點」及 105 年 8 月 10 日教育部臺教師（三）字第 1051119511A 號函辦理。 

二、目的 

（一）透過各場次實地到校巡迴服務辦理各學習領域、重大議題及教學新知之雙向對

話，增進本校教師對國民小學教育實務更深入瞭解，使師資培育課程與教學更

能契合教育現場需求，並強化本校與輔導區學校之互動及建立長期專業發展夥

伴關係。 

（二）藉由實地到校巡迴服務，溝通教育改革觀念，建立共識，凝聚教育改革力量。 

三、主辦單位：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。 

四、協辦單位：新北市、臺北市、基隆市、宜蘭縣、金門縣、連江縣政府教育局、處。 

五、辦理時間、活動內容及其他 

（一）各場次活動時間及主題（由各教育主管機關及其所屬國民小學選定之）詳如行

程表。 

（二）請縣、市政府教育局、處依各場次行程遴派相關業務承辦人員蒞臨參與。 

（三）各場次活動結束後務請參與活動教師惠填「活動意見回饋表」，俾邇後規劃相

關活動之重要參酌依據‧ 

六、參加人員 

（一）請各場次行程表內各國民小學（幼兒園）校長、主任、相關課程發展委員會委

員、學習領域召集人、任課教師及相關人員與會。 

（二）敬請邀請區域內學校或臨近學校教師共同參與。 

七、巡迴服務方式 

由本校敦請相關領域專長教授擔任講座，進行教學實作、疑難問題探討暨雙向對話

交流。 

八、巡迴服務流程 

如下表所示，詳細流程可由依學校作息或其他條件，斟酌調整排定，流程如有異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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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儘速告知本校。 

 

13：30─13：40 13：40—16：00 16：00—16：30 

校長致詞、講座介紹 講座、實作、問題探討 雙向對話及交流 

九、經費： 

（一）巡迴服務之教授，其鐘點費、差旅費由教育部地方教育輔導工作計畫及本校地

方教育輔導經費支應，按規定標準，依實核支。 

（二）縣、市政府相關業務承辦人員參與本項業務之差旅費，由所屬縣、市政府支應。 

十、核結所需資料：「簽到表」、「意見回饋表」及「活動相片」部分 

（一）請將所附檔案（簽到表、意見回饋表）印出，於活動當日使用，並將紙本郵寄

回本校，俾利後續報帳核銷暨結案作業。 

郵寄地址 

     10671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 2 段 134 號 

    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 趙沛滋小姐 收 

（二）另請提供「活動照片 5 張」，請 MAIL 至 gwennie@tea.ntue.edu.tw 

  



 

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05學年度地方教育輔導 

意見回饋表 

 

研習名稱：  辦理地點：  

辦理日期：  講    師：  

 

敬愛的教育夥伴平安： 

感謝撥冗參與本場次活動，倘有不週延之處尚祈不吝惠提寶貴意見，以作為邇後本校辦

理各項相關活動改進之參考。敬請讀完每一題項後，根據您參與本場次活動的感受，選擇一

個最接近您想法的答案，在內打勾。每一個問題均請回答。 

 

臺、基本資料 

一、您的年齡：   20~30  30~40    40~50       50~60 

二、您的性別：  男      女 

三、在校擔任職務：導師   專任教師 教師兼組長 教師兼主任 校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貳、研習部分 
  非

常
同
意 

同
意 

不
同
意 

非
常
不
同
意 

1 我覺得本次的研習內容能符合我的期望。     

2 我對本次研習教材的呈現方式感到滿意。     

3 我參加本次研習後，對日後教學很有幫助。     

4 我覺得講師對教學內容的講解十分清楚。     

5 我覺得講師對學員所提出的問題，都能詳細說明。     

參、本校提供服務部分 
  非

常
滿
意 

滿
意 

不
滿
意 

非
常
不
滿
意 

1 整體而言，您對本校所提供的學習環境，感到滿意嗎？     

2 整體而言，您對本校在各項服務上，感到滿意嗎？     

肆、其他建議 

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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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地方教育輔導工作實地到校巡迴服務簽到表 

 

*可使用  貴校格式 

講座主題： 

講座教授： 

辦理時間： 

辦理地點： 

   編號 姓名 簽名 

1     

2   

3   

4   

5   

6   

7   

8   

9   

10   

11   

12   

13   

14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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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   

 


